
本商品及簡介由臺灣產物發行與製作，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透過「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行銷通路並代理其保險商品，惟承
保與否及保險給付之責任由臺灣產物負責。

Lorem ipsumLorem ipsumLorem ipsumLorem ipsum

114年12月15日起適用

3,871元 5,841元

廣告

失能看護費用保險金



臺廣第25171號

臺灣土地銀行保險代理部

Lorem ipsum

臺灣產物傷害保險恐怖主義行為保險限額給付附加條款

92.12.29財政部台財保第0920073327號函核准（公會版）、

107.09.14依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7年6月7日金管保壽字第10704158370號函修正；

臺灣產物新享受人生個人傷害保險

113.08.16產精算字第1130002549號函備查、114.08.07產精算字第1140002442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新享受人生個人傷害保險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附加條款

113.08.16產精算字第1130002547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新享受人生個人傷害保險意外門診手術醫療保險金附加條款

113.08.16產精算字第1130002546號函備查；

臺灣產物新享受人生個人傷害保險自動續約附加條款

113.08.16產精算字第1130002548號函備查

失能看護費用保險金、傷害住院醫療保險金


